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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８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

会董事

９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车成聚

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正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的议案》

本次财务数据更正更能准确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数据的更正。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８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杨曙光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正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全体监事对本次财务数据更正的意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数据的更正，符合会计准

则， 更准确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的更正。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８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披露财务信息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

－

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编报规则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前期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

据进行更正。 具体如下：

一、财务信息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淄博齐翔惠达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议案》。收购完成后，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对该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

告中对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并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公司披露的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近期由于公司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对过去三年追溯调整

的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审阅，审阅过程中公司发现了三季度财务数据存在差错，主要原因为：（

１

）未对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受让齐翔惠达部分资产这项长期投资项目进行追朔调整，内部交易未全部抵消，导致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不实；（

２

）本年度收购齐翔惠达，其控股子公司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原报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未进行重分类，导致合并报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不实，

同时影响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数。 为了体现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原则，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决定对

前期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项目进行更正。

二、对前期财务信息更正处理及其影响

本次更正调增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３２４

，

７４８．６３

元，调增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更正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０５

，

７６４

，

９１５．９８

元，每股收益

０．５５

元，对公司

前三季度经营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本次财务数据的更正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对

２０１３

年

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的更正处理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流动资产

：

应收账款

２６５

，

６２７

，

２８０．２５ ２６５

，

５５９

，

９６５．３６ －６７

，

３１４．８９

预付款项

１３３

，

２９２

，

６７６．６１ １３４

，

２８１

，

０４５．０１ ９８８

，

３６８．４０

其他应收款

１

，

４２８

，

０５０．８９ ２７７

，

３１８．１５ －１

，

１５０

，

７３２．７４

存货

２９９

，

９１４

，

５４５．４４ ３００

，

１４４

，

２２４．６７ ２２９

，

６７９．２３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１

，

７３７

，

２１２

，

３９２．９８ １

，

７３３

，

７１０

，

９３７．２８ －３

，

５０１

，

４５５．７０

无形资产

１２１

，

３２８

，

５８６．７３ １１３

，

６１６

，

４９８．４９ －７

，

７１２

，

０８８．２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１９２

，

４３０．４０ ５

，

９９５

，

８１６．３９ ２

，

８０３

，

３８５．９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５３３

，

５１３

，

０１３．０６ ２

，

５２５

，

１０２

，

８５５．１１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资产总计

４

，

４００

，

１０６

，

０７７．６３ ４

，

３９１

，

６９５

，

９１９．６８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未分配利润

９７１

，

７２４

，

２５０．１１ ９６３

，

３１４

，

０９２．１６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１５３

，

１０５

，

９９４．２９ ３

，

１４４

，

６９５

，

８３６．３４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３

，

１５３

，

１０５

，

９９４．２９ ３

，

１４４

，

６９５

，

８３６．３４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４

，

４００

，

１０６

，

０７７．６３ ４

，

３９１

，

６９５

，

９１９．６８ －８

，

４１０

，

１５７．９５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数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流动资产

：

其他应收款

９４

，

７４３

，

３６７．９０ ５０

，

３７７

，

６４７．５２ －４４

，

３６５

，

７２０．３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６０１

，

５４９

，

０２４．９８ １

，

５５７

，

１８３

，

３０４．６０ －４４

，

３６５

，

７２０．３８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１

，

７８４

，

９４８

，

８９３．５３ １

，

７８１

，

７７５

，

６９９．３０ －３

，

１７３

，

１９４．２３

无形资产

１７３

，

０７８

，

０７０．７２ １６５

，

４９１

，

７２３．０５ －７

，

５８６

，

３４７．６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

３３６

，

９３４．８６ ６

，

６８６

，

２５０．４１ ２

，

３４９

，

３１５．５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２２２

，

０２０

，

８５３．３６ ３

，

２１３

，

６１０

，

６２７．０１ －８

，

４１０

，

２２６．３５

资产总计

４

，

８２３

，

５６９

，

８７８．３４ ４

，

７７０

，

７９３

，

９３１．６１ －５２

，

７７５

，

９４６．７３

流动负债

：

其他应付款

１４１

，

５１１

，

５６７．９２ ９４

，

８７５

，

３８１．３３ －４６

，

６３６

，

１８６．５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５９２

，

４０８

，

０２４．９４ １

，

５４５

，

７７１

，

８３８．３５ －４６

，

６３６

，

１８６．５９

负债合计

１

，

５９２

，

４０８

，

０２４．９４ １

，

５４５

，

７７１

，

８３８．３５ －４６

，

６３６

，

１８６．５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４５

，

４０２

，

１８９．９６ １

，

１３８

，

３１６

，

７８０．６５ －７

，

０８５

，

４０９．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２０９

，

５２３

，

５５３．５９ ３

，

２０２

，

４３８

，

１４４．２８ －７

，

０８５

，

４０９．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１

，

６３８

，

２９９．８１ ２２

，

５８３

，

９４８．９８ ９４５

，

６４９．１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３

，

２３１

，

１６１

，

８５３．４０ ３

，

２２５

，

０２２

，

０９３．２６ －６

，

１３９

，

７６０．１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４

，

８２３

，

５６９

，

８７８．３４ ４

，

７７０

，

７９３

，

９３１．６１ －５２

，

７７５

，

９４６．７３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合并利润表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营业总成本

７５９

，

３７２

，

９２１．７２ ７５６

，

９５１

，

１２１．５１ －２

，

４２１

，

８００．２１

其中

：

营业成本

７１２

，

３０８

，

２０７．５５ ７１２

，

１５６

，

８７３．５５ －１５１

，

３３４．０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

，

０７２

，

１８８．４９ －１３

，

３４２

，

６５４．７０ －２

，

２７０

，

４６６．２１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７８

，

１５６

，

３７７．７２ ８０

，

５７８

，

１７７．９３ ２

，

４２１

，

８００．２１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１１８

，

５７７

，

５３０．７７ １２０

，

９９９

，

３３０．９８ ２

，

４２１

，

８００．２１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４

，

１５６

，

５８４．８５ ２４

，

６８６

，

３２２．３０ ５２９

，

７３７．４５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９４

，

４２０

，

９４５．９２ ９６

，

３１３

，

００８．６８ １

，

８９２

，

０６２．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９

，

８５８

，

７８３．５２ ９０

，

８０５

，

１７９．１１ ９４６

，

３９５．５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５６２

，

１６２．４０ ５

，

５０７

，

８１１．５７ ９４５

，

６４９．１７

综合收益总额

９４

，

４２０

，

９４５．９２ ９６

，

３１３

，

００８．６８ １

，

８９２

，

０６２．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８９

，

８５８

，

７８３．５２ ９０

，

８０５

，

１７９．１１ ９４６

，

３９５．５９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

，

５６２

，

１６２．４０ ５

，

５０７

，

８１１．５７ ９４５

，

６４９．１７

２０１３

年

7－９

月合并利润表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营业总成本

２

，

３９６

，

７６９

，

８６７．９２ ２

，

３９４

，

０４５

，

３９９．６７ －２

，

７２４

，

４６８．２５

其中

：

营业成本

２

，

２５１

，

８６９

，

７９０．７７ ２

，

２５１

，

４１５

，

７８８．７３ －４５４

，

００２．０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８０２

，

３４９．３４ －５

，

０７２

，

８１５．５５ －２

，

２７０

，

４６６．２１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２６８

，

２０２

，

８８２．９２ ２７０

，

９２７

，

３５１．１７ ２

，

７２４

，

４６８．２５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３８０

，

４４１

，

４３４．４０ ３８３

，

１６５

，

９０２．６５ ２

，

７２４

，

４６８．２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７１

，

４３９

，

１０４．６５ ７１

，

８９３

，

１７５．０９ ４５４

，

０７０．４４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３０９

，

００２

，

３２９．７５ ３１１

，

２７２

，

７２７．５６ ２

，

２７０

，

３９７．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４

，

４４０

，

１６７．３５ ３０５

，

７６４

，

９１５．９９ １

，

３２４

，

７４８．６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５６２

，

１６２．４０ ５

，

５０７

，

８１１．５７ ９４５

，

６４９．１７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０１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０１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０９

，

００２

，

３２９．７５ ３１１

，

２７２

，

７２７．５６ ２

，

２７０

，

３９７．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０４

，

４４０

，

１６７．３５ ３０５

，

７６４

，

９１５．９９ １

，

３２４

，

７４８．６４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

，

５６２

，

１６２．４０ ５

，

５０７

，

８１１．５７ ９４５

，

６４９．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合并现金流量表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２５５

，

０７６

，

２８９．０５ ２

，

１５５

，

０７６

，

２８９．０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６５９

，

７７３

，

２８８．５８ ２

，

５５９

，

７７３

，

２８８．５８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

，

９６７

，

２３３．２１ １６６

，

９６７

，

２３３．２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购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２６４

，

４３１

，

８７２．６８ １５４

，

６５１

，

８７２．６８ －１０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４０

，

６９９

，

３１８．２０ １９９

，

５４２

，

４００．００ ５８

，

８４３

，

０８１．８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１２６

，

８７４

，

５４４．７３ １２６

，

８７４

，

５４４．７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０５

，

１３１

，

１９０．８８ ４８１

，

０６８

，

８１７．４１ ７５

，

９３７

，

６２６．５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２

，

４６７

，

６０２．９３ －２７８

，

４０５

，

２２９．４６ －７５

，

９３７

，

６２６．５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３

，

６２３

，

６８９．７２ －７９

，

５６１

，

３１６．２５ ２４

，

０６２

，

３７３．４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６８

，

２９７

，

０５３．０３ ５４４

，

２３４

，

６７９．５６ －２４

，

０６２

，

３７３．４７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另行披露。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说明及意见

１

、董事会说明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年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

报告财务数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信息更正更能准确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使公

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未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数据的更正。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更加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

和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董事会关于该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本次对财务数据的更正。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数据的更正，符合会计准则，更准确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

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的更

正。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８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思远”），为满足经营需要，向中国民

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保函业务。 本公司为青岛思远提供最高限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两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东路

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车成聚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甲乙酮、

ＭＴＢＥ

（甲基叔丁基醚）、氢气、丁烯、丁烷、液化石油气、仲丁醇、

仲丁醚、重质物。

一般经营项目：铁桶、塑料桶包装物、钢材、建材、机电设备及配件、劳保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机

电仪器维修；代收使用公司水、电、暖、气发生的费用；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仓储（不含危险品）服务；劳

动服务。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青岛思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青岛思远资产总额

６８

，

６４０．３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３

，

２２９．７８

万元， 净资产

６５

，

４１０．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９９

，

２６８．１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３

，

１４７．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９

，

９１６．３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岛思远资产总额

７４

，

９７６．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３

，

８４３．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７１

，

１３２．５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７０

，

０６０．９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７

，

６２８．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５

，

７２２．０１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目前，青岛思远经营状况正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额度：最高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青岛思远因经营及结算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保函业务。

青岛思远主要从事甲乙酮生产与销售，其甲乙酮装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８

万吨，实际生产能力

约为年产

１０

万吨。 该公司资产优良经营状况良好，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７４

，

９７６．１１

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

４９

，

０９７．８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３

，

８４３．５３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３

，

８４３．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７１

，

１３２．５８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５．１３％

，偿债能力强。

董事会认为：甲乙酮为本公司主打产品之一，盈利能力稳定。 该项担保有益于整个公司的经营和

整体利益。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最高限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

关的担保合同等资料。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１

，

２８０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

。 除此以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有对外担保情况，也未有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子公司项目变更的议案》。同

意公司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武汉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的增资金额，由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

元调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武汉旷达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调整对武汉旷达的增资金额，变更建设新厂房为扩建原

厂房，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求，降低建设成本，同时满足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

展能力的综合考虑，将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效益稳定

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 我们同

意全资子公司项目变更，调整增资金额。

项目变更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登载的《公司关于子公司项目进

展暨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

－

黑龙江旷达兰亚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

营层办理相关手续。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公司注销黑龙江旷达兰亚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同意公司聘任徐文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学历、专业

资格、职业经历、兼职情况、履职能力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聘任人

本人同意，被聘任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同意聘任徐文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徐文健先生简历：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进公司，历任公司销售员、国内贸易部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销售总监。

徐文健先生最近五年没有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电力合资公司设立贸易子

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合资孙公司深圳旷达阳光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设立贸易公司。 拟设立贸易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名称：深圳旷达阳光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

４

）注册地址：深圳前海新区；

（

５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材料、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及光伏设备的进出口；

电气机械设备、电工器材、供电设备及器材的进出口；光伏智能发电系统的进出

口；环保建筑材料、环保化工材料的进出口；环保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及进出

口；工业节能减排改造、城市生态节能服务；城市和区域整体的循环经济规划、节

能减排咨询服务；环保项目开发、环境工程项目咨询、服务、设计、承包。

以上内容以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独立董事意见：合资公司设立贸易子公司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

要，与公司新能源光伏发电站业务配套，完善电力公司产业链，降低光伏电站材料

采购成本，使公司达到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将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 同意电力合资公司设立贸易子公司。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监事

３

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项目变更的议

案》。 同意公司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武汉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的增资金额， 由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调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武汉旷达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减对子公司的增资金额是根据公司客观需要做出的调

整，子公司项目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企业

的经营成本，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将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因此我们同意

本次变更。

二、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同意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

－

黑龙江旷达兰亚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监事会认为：本次注销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提

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成本。 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注销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三、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电力合资公司设立贸

易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合资孙公司深圳旷达阳光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贸易公司。

监事会认为：电力公司设立贸易子公司，可以增加公司与新能源行业及市场

的联络，促进公司与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市场信息。 同时为公司光伏电

站材料采购降低成本，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合

资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设立贸易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项目进展暨项目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项目变更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武汉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旷达”）新建厂房项目变更，公司根据变更情况调整对武汉旷达的

增资总额，由原来的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减调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由武汉旷达来实施厂房扩

建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变更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亦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原项目情况和计划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武汉旷达新建厂房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武汉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

武汉旷达对其区域内的市场进行调研分析，提出新建厂房投资计划，因此公

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对武汉旷达增资扩股，新增投资用于武汉旷达

在武汉蔡甸区常福新城工业园新建厂房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

１７７３６．８０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１０７７９．６４

万元，流动资

金

６９５７．１６

万元。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汽车织物面料

１５０

万米，座套

８０

万套的生

产能力。 该项目达产后预期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３２９０１．６４

万元（不含税），财务内部

收益率（税后）达到

１６．５８％

，所得税后约

７．０７

年（含建设期一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原对外投资计划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

２

、变更后项目情况和计划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 武汉旷达厂房扩建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武汉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

公司计划调整对武汉旷达的增资总额，拟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对武汉

旷达增资扩股，新增投资用于武汉旷达原厂区内进行厂房扩建。

项目总投资约

５６９６．１０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７９７．１１

万元，流动资金

２８９８．９９

万元。 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年产汽车座套

４０

万套的缝制生产能力（其中

１５

万

套外协加工）。 该项目达产后预期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１４０００

万元（不含税），财务内

部收益率（税后）达到

２７．３２％

，所得税后约

５．０２

年（含建设期一年）可收回全部投

资。

三、武汉旷达基本情况

武汉旷达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经营范围为车用纺织品、汽车内饰件、座套、

窗帘的加工制造，面料复合加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为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

号工业区，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目前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武汉旷达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３

，

９２７．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６．５２

万元，总资产

３

，

１６８．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９４３．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

３

，

８３５．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８．５５

万元，总资产

３

，

６１５．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８２２．００

万元。

四、本次项目变更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原项目合作对象蔡甸区政府与武汉旷达签约的划地场地改变，不在原告之

的区域内，将影响公司原计划明年市场新配套业务的进度。 另外，原市场分析是

针对要配套的客户的产能分期扩大， 原武汉旷达生产场地不能满足客户最大产

能要求而提出新征土地新建厂房。 目前根据汽车市场发展情形及客户区域分布

情况的变化，公司内部将调整对座套业务的销售布局和经营模式，武汉区域内与

客户的一期配套业务可以在武汉旷达原址内通过扩建来完成， 未来可以通过委

外加工的方式来满足后期客户扩大的产能需求。 本次业务区域和模式的调整将

更能灵活顺应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更具合理性。 同时也能优化及处置武汉旷

达原有生产经营的资源，推进公司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

综合以上原因，公司决定终止由子公司新增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来满足市场的

方案，规划在武汉旷达现有的厂房基础上，通过拆、调的形式在厂区内扩建厂房

６６００

平方米，用于汽车座套生产，未来将形成年产汽车座套

４０

万套的生产能力（其

中

１５

万套外协加工）来满足市场需求。在基建期内，明年新的配套业务由公司总部

配套过渡解决。 本次公司及时变更项目，调整投资金额，以减小进度延后可能造

成的供货风险。 调整后的项目节省了买地资金，将更快收回投资。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本次调整对武汉旷达的增资金额，变更建设新厂房为扩建原厂房，是根据公

司发展战略需求，降低建设成本，同时满足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展能力的综合

考虑，将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效益稳定增长提供有力

的支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

六、监事会发表意见

本次调减对子公司的增资金额是根据公司客观需要做出的调整，子公司项目

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将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５

、武汉旷达厂房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９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洁柔”）与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门中顺”，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股份，同时通过全资孙公司中顺国际纸业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２５％

股份，公司实际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签订了《设备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江门洁柔将其拥有的机器设备

出租给江门中顺，设备租赁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年租金共

计

１１

，

０６５．６８

万元。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１

、江门洁柔

公司名称：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衙前村勒冲围、大冲口围（

３＃

深加工车间）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３３．９６６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邓冠杰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高档生活用纸系列产品；货物进出口业务。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江门中顺

公司名称：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银洲湖纸业基地能源开发区

注册资本：

１５３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梁锦辉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高档生活用纸系列产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出租方：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

２

、承租方：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江门洁柔现拥有的机器设备（机器设备明细在合同附件中列明）；

４

、租赁期限：设备租赁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５

、租赁金额 ：月租金为

３０７．３８

万元，年租金共计人民币：

３

，

６８８．５６

万元；

３

年总租

金人民币：

１１

，

０６５．６８

万元（即合同总价款）。 该费用按月支付；

６

、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７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中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减少管

理成本。 江门洁柔、江门中顺作做为公司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１００％

比例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预计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未来

３

年的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

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２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意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一）本次对外投资尚处于前期阶段，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仅与合

作意向方

ＳＡＬＭ Ｓ．Ａ．Ｓ

（“

ＳＡＬＭ

”或“合作意向方”）签署了意向书而并非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合资合同。 公司在签订《意向书》后，将与合作意向方进行合资企业合同具体条

款的磋商和谈判。

合资企业合同具体条款的谈判结果尚未能预知，可能存在最终不能签署合资企

业合同的风险。 且该项对外投资项目必要的审批程序尚未履行，故本次对外投资项

目是否实施或具体实施方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提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形成具体的可行性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

过以及取得双方所在国家有权审批机构对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方可实施。 届时公司

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和报纸及时披露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三）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公司对外投资意向进展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意向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 经过磋商，公司与

ＳＡＬＭ

就共同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公司

达成了合资投资意向，并签订了《意向书》。 意向书主要条款如下：

（一）注册资本及投资比例

《意向书》约定，公司与

ＳＡＬＭ

拟在中国共同建立一个定制厨房的生产基地和经

销网络（“项目”），计划成立一家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来执行本项

目。

公司与

ＳＡＬＭ

约定分别拥有合资公司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权和投票权。 自签署《意向

书》后，公司与

ＳＡＬＭ

尽可能迅速地共同工作从而建立一个详细的商业计划，计划中

将会列出三至五年双方所需的确切投资数额，以认缴注册资本或股东借款形式进行

的投资额，以及此类投资的时间安排。

（二）合资公司经营范围

在中国地区（经合资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可在港、澳、台）设计、生产和销售定制厨

房。

（三）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任命三名董事，

ＳＡＬＭ

任命二名董事。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公司任命。

（四）工作步骤

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 尽快开展合资企业合同及其他相关事项具体条款商

谈，争取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签署该等协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尚处于前期阶段，项目实施之前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二）若本次意向投资项目成功实施，将使公司整体业务往更多元方向发展，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还可以为公司定制家居发展模式的推进提供验证和经

验。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规则、业务备忘录的要求披露相关

进展信息。 本项目所有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５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发来的《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

容， 唐人神控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将持有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２

，

９００

万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出

质方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唐人神控股与招商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协议》，根据合同内容，唐

人神控股以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２

，

９００

万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进行融资。

２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不会影响唐人神控股

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 唐人神控股在解除限售条件满足时，将及时要求招商证

券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标的证券的解除限售手续。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招商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手续，唐人神控股将

２

，

９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回购交易日

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二、前次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唐人神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手续，将

２

，

２５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股权质押

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

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目前该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披露的《关于湖南

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

（注：因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原质押的

１

，

５００

万股相应变更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唐人神控股与招商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唐人神控股将

３

，

９７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与

６

月

２８

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质押期间该股权

予以冻结不能转让，目前该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披露的《关于湖南唐人神控股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唐人神控股与招商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唐人神控股将

１５０

万

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

转让，目前该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披露的《关于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３

））。

４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

１０

，

３３８．９４９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股）的

２４．５７％

，累计质押

９

，

２７０

万股，质押部分占公司总股本（

４２

，

０７８．６

万股）的

２２．０３％

。

三、备查文件

１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办理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

２

、《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

３

、《股份冻结数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

的

９．４３％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

原材料采购），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

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券报》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已将上述

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接到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实友”）的通知，

珠海实友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现

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持股情况

珠海实友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２５％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珠海实友因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计划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预计减持

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三、其他事项

１

、珠海实友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其也不存在任

何担保。

２

、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珠海实友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２

和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０

）。

自公司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聘请的中介机构目前正在

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鉴于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工作尚

未全部完成，相关交易方案的相关内容待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为了做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的申报、披露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此次交易方案的顺利实施，防止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

承诺争取不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开市时起复牌，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公告，公司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

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６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辅酶

Ｑ１０

产品涉诉事项最新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

Ｋａｎｅｋ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向美国加州中央区地方法院

提起诉讼，指控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内的数家公司的辅

酶

Ｑ１０

系列产品侵犯了其在美国注册的

７

，

９１０

，

３４０

号专利（“

３４０

专利”）一项或多项权利，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

３３７

调查申请。

Ｋａｎｅｋａ

要求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对被告企业发起

３３７

调查，并发布普遍或有限排除令及禁止令。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美国加州中央区地方法院（以下简称“地方法院”）作出关于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调查期间中止审理的命令：各方之间的在该地区法院诉讼程序暂停，等待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第

３３７－ＴＡ－７９０

号调查作出最终裁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委员会决定。根据委员会决定，公司不

侵犯

３４０

号专利所称的权利要求，公司没有违反

３３７

条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判决书。

Ｋａｎｅｋａ

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裁决进行上

诉。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在第

３３７－ＴＡ－７９０

号调查案结束后，地方法院取消中止审理，继续

地方法院案的审理。

公司已于招股意向书、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的公告中披露了上述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接到美国代

理律师事务所的通报，现将该涉诉事项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在公司向地方法院提起了要求法院就公司工艺没有侵犯

Ｋａｎｅｋａ

的

３４０

号专利做出

简易判决的动议（以下简称“简易判决动议”）后，法院就此简易判决动议进行了听证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Ｋａｎｅｋａ

地方法院案主审法官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Ｒ． Ｐｆａｅｌｚｅｒ

发布命令，判决公司没

有侵犯

Ｋａｎｅｋａ

的

３４０

号专利。

关于本案，地方法院还会就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

３４０

号专利的有效性及公司对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提

起的反诉继续进行审理。 在本案审理结束后，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可以依法对地方法院的判决向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辅酶

Ｑ１０

产品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